
《关于公布博山区第一批证明事项免提交清单
的通知》政策解读

近日，博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布《关于公布博山区第一批

证明事项免提交清单的通知》，为方便社会公众了解政策内容，

现作如下解读：

一、清单发布的背景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深化“放

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决策部署和“减证便民”总体要求，

推进落实区委、区政府 2021 年实施“一号改革工程”优化营商

环境改革攻坚，博山区出台了《博山区建设“无证明城市”实施

方案（试行）》，自 2021 年 3 月份以来全面开展“无证明城市”

建设，全面梳理精简各类证明材料。为确保“无证明”改革扎实

推进，本着成熟一批、实施一批的原则，形成《博山区第一批证

明事项免提交清单》共 555 项，包括直接取消事项 224 项，免提

交事项 331 项。

二、清单实施的时间

博山区第一批证明事项免提交清单中，明确为直接取消的证

明材料，自发布之日起不再收取，其他证明材料自 2021 年 5 月

1 日起实现免提交，有关办事部门单位不得向申请人索要。

三、清单实施的要求

《通知》围绕博山区第一批证明事项免提交清单落地落实，



从三个方面提出了要求：

第一部分，多渠道实现证明免提交。明确了博山区第一批证

明事项免提交清单执行的时间，分别围绕“告知承诺”“数据共

享”“部门核验”三种免提交方式落地，对各级各部门提出了要

求。同时，强调了要严格执行保密制度，严禁将共享和核验信息

用于与履行职责无关的活动。

第二部分，做好工作有序衔接。围绕证明事项取消和调整办

理方式后工作有序衔接和改革平稳过渡提出要求，强调“无证明”

改革要以尊重申请人意愿为原则。围绕我区市民到市外办事需要

开具证明和外地群众到我区办事需要提交证明两种特殊情况专

门作了说明。

第三部分，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围绕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失

信惩戒提出要求，对告知承诺不实等情形的处理作了说明。围绕

投诉举报、责任追究、执行及落实中发现问题的处理提出了明确

要求。

四、“证明”的概念及“无证明”的涵义

通知所称“证明”是指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在依法向行政

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组织、公共服务企事业单位申请办理政务服

务和公共服务等事项时，提供的需要由行政机关或其他机构出具

的、用以描述客观事实或表明符合特定条件的有关材料。

“无证明”不等于“零证明”或不需要证明，是指本区域内

各行政机关和公共服务机构在办理政务服务和公共服务事项时，



无需申请人再到本区域内相关单位开具证明，而是通过直接取

消、数据共享、告知承诺、部门核验等方式实现证明免提交。

五、建设“无证明城市”的主要目标

运用法治思维和方式，依托数据归集和共享，全面推进“减

证便民”，坚持法无规定一律取消，实现清单之外无证明，坚持

法有规定无需提交，充分利用告知承诺、数据共享、部门核验等

方式，实现本区域内各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和公共服务机构在办

理政务服务和公共服务事项时，无需申请人提交证明材料，变“群

众跑腿”为“干部跑腿”“数据跑路”，实现从“减证便民”向

“无证利民”的转型升级。


